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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案決議部分：
(一)中華民國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所列未送院會處理項目，除確有窒礙難行者再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其餘均照各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至送院會處理項目，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獲結論者，交付表決，並依表決結果通過。
(二)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協商結論，均應依通案決議辦理，不再逐一於各單位協商結果敘明。各單位均應切實依通案決議核實分別刪減，惟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如逾通案決議刪減比例，以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為準；未達通案決議刪減比例，則增加減列不足之數。
(三)針對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鑑於107年度將屆年度終了，各委員會已通過之凍結案，除於院會協商提出討論者，照協商內容通過外，其餘同意均免予凍結，改提書面報告。
二、各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1. 國民年金平均繳費率偏低，開辦至今9年其繳費率未達六成，因依「國民年金法」得於10年內補繳保費，造成基金財務仍有明顯缺口，首波10年補繳期將於108年1月屆滿，然迄今尚有109 萬民眾未繳納保費，不利基金財務平衡，長期下來勢必造成民眾權益受損。爰針對「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編列之「行銷及業務費用」項下「服務費用」之「一般服務費」預算1億0,945萬4千元，凍結是項預算經費40萬元，並要求執行單位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積極宣導及催繳方案計畫，並確認該計畫之可行性之後，始得動支。（另依審議總結果第三項：修正為書面報告。）
2. 國民年金保險制度自97年10月開辦以來，即出現中央政府應負擔款項財源不足問題，且自103 年度起因未於當年度編列足額預算撥補，肇致政府鉅額欠款情事，復預計107年度中央政府應負擔國民年金款項不足數高達435億餘元。是以，衛生福利部倘不修法尋覓其他財源，要求應審慎評估該基金財務狀況，於適當時機、做好事前溝通及採行妥適配套措施之前提下，以利基金之穩健經營。
3. 由於「國民年金法」之納保資格為符合特定條件並設有戶籍者，不論是否長期居住國內，僅需於設籍後加入國民年金保險，即可於年滿65歲時，每月領取老年年金給付。因未限制投保及領取老年年金給付者之居住時間，致有久居國外者於65 歲前短暫加保，即可領取至少3,628元之年金等不公平現象，爰此，衛生福利部應儘速修補制度之闕漏，以杜絕爭議。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衛生福利部已於108年1月16日以衛部保字第1081260032號函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並副知提案委員及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1.因中央應負擔國民年金款項（107年平均每月約需42億元）第一順位財源（公益彩券盈餘平均每月獲配約10億元）已不足支應，衛生福利部於105年6月24日再度函請行政院依法調增營業稅1%或編列足額公務預算以為因應，考量調增營業稅影響整體社會經濟，且適逢國家年金改革之際，行政院於105年8月2日函示請衛生福利部配合「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有關國民年金制度改革共識及推動期程，通盤檢討辦理，故仍未同意啟動第二順位之營業稅財源。

2.為確保民眾給付權益並順利推動國保業務，衛生福利部爰將現有財源公彩盈餘先行支應年金差額，不足部分則依相關規定提經國民年金監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向國保基金短期週轉支應，並延後繳納保費，且依法負擔利息。衛生福利部並配合預算籌編時程規定，於104至108年度分別編列公務預算167億元、239億元、267.9億元、414.5億元及361.7億元撥補前一年度中央應負擔款項不敷數。

3.鑑於行政院僅同意衛生福利部於編列108年度預算時，循例編列前一年度(107年)不足數361.7億元，衛生福利部爰依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管理運用及監督辦法之規定，循例向衛生福利部國民年金監理委員會提案108年度續向國保基金週轉，並經107年11月26日第65次國民年金監理委員會議同意108年度週轉案，週轉利率為1.85%【國保基金104年至107年(1-10月)金融債平均年化收益率】，週轉上限為320億元。

4.由於緩繳保費及向國保基金短期週轉作業均僅係短期之財務調度因應措施，衛生福利部於相關經費到位後均即刻歸還，以期減輕利息負擔且不影響被保險人權益及基金財務。未來衛生福利部仍將依現行法令積極籌措財源，並配合國家年金改革之中長期規劃期程，通盤檢討可行之制度變革及財源方案，使國保財務更穩定健全。
1.國民年金保險(下稱國保)旨在確保未能於相關社會保險獲得適足保障之國民於發生保險事故（如老年）時之基本經濟安全，又為避免國保開辦初期無法累積足夠年資，年金給付金額較少，老年經濟保障不足，故有至少新臺幣3,628元基本保障金額之制度設計（即俗稱之A式老年年金）。
2.查因恢復戶籍領取老年年金給付者約占全部老年年金給付之0.57％(4,508人)，故國保之受益者主要仍為長期居住國內之國民。惟為避免長居國外者藉由國保保障弱勢之意旨，獲取不當利益之道德風險，衛生福利部經蒐集各界意見已獲共識並將納入修法規劃，即針對A式老年年金增列「設籍國內」及「居住期間」之限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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